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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齐陵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齐陵街道2024年度孝善养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村（居）：
现将《齐陵街道2024年度孝善养老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齐陵街道办事处                             
                              2024年7月30日


齐陵街道2024年度孝善养老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齐陵街道2024年度孝善扶贫实施方案》文件要求，结合我街道孝善扶贫工作开展实际情况，校订发放标准，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的
大力弘扬孝善文化和社会美德，切实保障脱贫人口老年人群日常生活，进一步提升脱贫人口老人幸福指数，有效破解工作中农村脱贫人口老年人生产生活难题，解决“不孝致贫”问题。
二、工作对象
对60岁以上的脱享户和监测户且户外有子女并完成赡养费缴纳的人员进行资金奖补。
三、补贴条件
1、及时给付孝善养老金。赡养老人是法律规定公民应尽的义务，成年且有经济能力的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每名有经济能力的子女，缴纳的赡养费每年要严格符合上级规定。村理事小组负责落实赡养费缴纳情况，拍照并签字确认，镇级负责入户核实。
2、对老人要做到病及时医、困及时助。子女要加强亲情陪伴，定期探望父母，及时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帮助老人配齐配全生活、取暖、供水等生活设施和物资，提升老人生活质量。
四、工作流程
1、依托基层干部，组织两委成员参与。各村依据理事小组，在村两委领导带动下开展工作。全面落实孝善扶贫工作各项任务，对贫困户儿女回家探望、打扫庭院、落实赡养费缴纳情况等孝心行为进行记录。
2、发挥德治力量，引导鼓励子女赡养老人。由村理事小组做好宣传发动工作，鼓励脱贫享受政策户及三类监测帮扶对象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行为，并对2023年10月以来孝善情况进行评定及公示。
3、创新思路，厚植孝老文化。村孝善养老小组成员应时刻关注享受政策户内父母的生活状况，对子女拒不尽孝的行为进行协调，必要时可与街道司法所、社事办联合调处，情节恶劣的可通过申请法律援助、启动司法程序等方式调处，通过建立不孝档案、列入负面清单等方式引导子女孝老、敬老、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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